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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 的  

 

1.1 本 文 件 旨 在 概 述 香 港 汽 油 載 客 車 輛 自 願 性 能 源 效 益 標 籤 計 劃 （ 本 計

劃 ）。  

 

 

2. 背 景  

 

2.1.  能 源 效 益 標 籤 計 劃 是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所 採 用 的 節 能 措 施 。 根 據

這 項 能 源 效 益 標 籤 計 劃 ， 一 些 普 及 的 家 用 電 器 /氣 體 用 具 及 辦 公 室 設

備 會 貼 上 能 源 標 籤 ， 使 消 費 者 能 從 能 源 標 籤 中 獲 知 產 品 的 能 源 消 耗

量 及 能 源 效 益 。 消 費 者 在 購 買 產 品 時 ， 可 先 考 慮 這 些 因 素 ， 然 後 才

作 出 選 擇 。  

 

2.2.  能 源 效 益 標 籤 計 劃 已 在 很 多 國 家 推 行 ， 只 是 形 式 不 同 ， 發 展 階 段 有

異 而 已 。 一 般 而 言 ， 能 源 效 益 標 籤 計 劃 的 目 的 是 ：  

 提 高 市 民 節 約 能 源 及 改 善 環 境 的 意 識 ；  

 在 消 費 者 購 物 前 提 供 有 關 能 源 消 耗 量 及 能 源 效 益 的 資 料 ， 使 一

般 消 費 者 能 選 擇 更 具 能 源 效 益 的 產 品 ；  

 鼓 勵 製 造 商 ／ 市 場 淘 汰 節 能 表 現 較 差 的 型 號 ； 以 及  

 推 動 實 際 節 約 能 源 行 為 及 改 善 環 境 。  

 

2.3.  香 港 致 力 能 達 到 上 述 目 標 。 現 時 ， 香 港 自 願 性 能 源 效 益 標 籤 計 劃 已

涵 蓋 22 種 家 用 電 器 /氣 體 用 具 及 辦 公 室 設 備 。 其 中 ， 13 種 為 家 用 電

器 ， 7 種 為 辦 公 室 設 備 ， 另 外 2 種 為 氣 體 用 具 。  

 

2.4.  除 以 上 所 提 及 的 22 種 家 用 電 器 /氣 體 用 具 及 辦 公 室 設 備，能 源 效 益 標

籤 計 劃 於 2002 年 擴 展 至 汽 油 載 客 車 輛 。 在 增 加 了 有 關 可 接 受 測

試 標 準 規 定 的 靈 活 性 ， 本 計 劃 於 2 0 0 7 年 重 新 推 出 ， 旨 在 為

購 買 汽 車 的 人 士， 提 供 各 型 號 車 輛 在 標 準 測 試 情 況 下 的 耗 燃

油 量 資 料 ， 以 作 比 較 。  

 

2.5.  除 此 之 外 ， 本 計 劃 亦 希 望 能 做 到 以 下 各 點 ：  

( i)  令 消 費 者 瞭 解 燃 料 效 益 及 改 善 環 境 的 需 要 ；  

( i i)  鼓 勵 消 費 者 選 擇 使 用 較 少 燃 料 的 汽 車 ， 這 樣 做 既 能 符 合 消 費 者

對 汽 車 表 現 的 期 望 及 在 生 活 上 的 需 要 ， 又 能 減 少 排 放 廢 氣 ， 從

而 令 他 人 受 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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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  令 消 費 者 考 慮 操 作 汽 車 的 燃 料 費 用 ， 並 在 可 能 的 情 況 下 減 低 在

汽 車 使 用 周 期 內 的 總 開 支 ；  

( iv)  促 使 汽 車 製 造 商 及 進 口 商 改 善 其 供 應 給 市 場 載 客 車 輛 的 能 源 效

益 ；  

(v)  真 正 節 省 燃 料 開 支 及 改 善 環 境 ； 以 及  

(vi )  減 低 香 港 對 化 石 燃 料 的 依 賴 程 度 。  

 

 

3. 範 圍  

 

3.1 本 計 劃 只 適 用 於 有 興 趣 於 或 已 參 與 本 計 劃 的 汽 油 載 客 車 輛 製 造 商 及

進 口 商 。  

 

3.2 本 計 劃 於 2002年 2月 22日 開 始 推 行 ， 並 於 2023年 1月 1日 重 新 修 訂 ， 現

有 能 源 標 籤 持 續 有 效 至 2 0 2 4 年 12月 31日 ，  屆 時 ，  視 乎 計 劃 文 件

的 檢 討 修 訂 ，  可 能 有 需 要 重 新 申 請 。  

 

3.3 本 計 劃 只 適 用 於 –  

(a)  用 作 運 載 乘 客 的 汽 油 載 客 車 輛 ， 除 司 機 座 位 外 ， 其 乘 客 座 位 數

目 不 超 過 8個 ， 而 其 最 高 重 量 則 不 超 過 3.5公 噸 ； 及  

(b) 使 用 汽 油 的 載 客 車 輛 。  

 

3.4 本 計 劃 不 包 括  –  

(a)  用 作 運 載 乘 客 但 除 駕 駛 席 外 有 超 過 8個 乘 客 座 位 的 車 輛，或 最 高

重 量 超 過 3.5公 噸 的 車 輛 ， 或 用 作 運 載 貨 物 的 車 輛 ； 及  

(b) 其 他 類 別 的 車 輛 及 燃 料（ 如 柴 油、石 油 氣、天 然 氣、電 力 ）等 。 

 

3.5 本 計 劃 的 適 用 範 圍 包 括 所 有 在 本 港 出 售 的 新 汽 油 載 客 車 輛 ， 生 效 日

期 由 參 與 者 自 行 決 定 ， 但 不 包 括 二 手 車 輛 、 已 在 使 用 、 在 運 送 途 中

或 出 口 的 車 輛 等 。  

 

3.6 本 計 劃 屬 「 比 較 式 」 標 籤 計 劃 ， 不 會 為 各 車 輛 型 號 劃 分 等 級 。 所 有

參 與 本 計 劃 的 汽 油 載 客 車 輛 只 要 符 合 本 計 劃 所 指 定 的 標 準 測 試 ， 以

決 定 其 耗 燃 油 量 ， 便 會 獲 得 確 認 和 註 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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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定 義  

 

除 非 另 有 規 定 ， 以 下 的 定 義 適 用 於 整 份 文 件 ：  

當 局   指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機 電 工 程 署 。  

整 體 耗 燃 油 量  指 計 算 市 內 行 車 和 公 路 行 車 周 期 耗 燃 油 量 的 平  

（ 香 港 ）  均 數 ， 並 按 香 港 汽 車 的 市 區 道 路 及 公 路 平 均 使

用 量 （ 車 輛 – 公 里 ） 因 數 進 行 加 權 ， 從 而 得 出

的 車 輛 耗 燃 油 量 。  

署 長   指 機 電 工 程 署 署 長 。  

燃 料   指 載 客 車 輛 的 汽 油 燃 料 。  

政 府   指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  

公 路 行 車 耗 燃 油 量  指 在 公 路 上 行 駛 車 輛 所 須 消 耗 的 燃 油 量 。 其 計

算 方 法 是 使 用 在 耗 燃 油 量 測 試 的 公 路 行 車 周 期

時 所 收 集 得 來 的 廢 氣 量 資 料 計 算 所 得 。  

檢 查 人 員   指 獲 署 長 授 權 按 本 計 劃 檢 查 車 輛 的 人 員 。  

標 籤   指 本 文 件 第 7 部 所 述 附 有 耗 燃 油 量 資 料 的 能 源

標 籤 。  

型 號   指 載 客 車 輛 的 商 標 、 類 別 及 版 本 （ 如 有 及 適 用

的 話 ） 等 商 業 資 料 。  

參 與 者   指 參 與 本 計 劃 的 汽 油 載 客 車 輛 製 造 商 、 進 口 商

或 分 銷 商 。  

載 客 車 輛   指 在 本 計 劃 內 載 客 座 位 數 目 不 超 過 8個（ 司 機 座

位 除 外 ），而 且 最 高 重 量 不 超 過 3.5公 噸 的 載 客 車

輛 。  

認 可 測 試 機 構  指 符 合 本 計 劃 文 件 第 8部 所 載 要 求，並 獲 當 局 接

納 為 載 客 車 輛 進 行 測 試 及 發 表 測 試 報 告 的 車 輛

測 試 機 構 。  

註 冊 的 車 輛  指 已 註 冊 參 與 「 香 港 汽 油 載 客 車 輛 自 願 性 能 源

效 益 標 籤 計 劃 」 的 載 客 車 輛 。  

註 冊   指 載 客 車 輛 按 「 香 港 汽 油 載 客 車 輛 自 願 參 與 能

源 效 益 標 籤 計 劃 」 進 行 的 註 冊 過 程 。 這 過 程 不

應 與 運 輸 署 的 車 輛 「 登 記 」 混 淆 。  

本 計 劃   指 「 香 港 汽 油 載 客 車 輛 自 願 性 能 源 效 益 標 籤 計

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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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內 行 車 耗 燃 油 量  指 在 市 內 行 車 所 須 消 耗 燃 油 量 。 其 計 算 方 法 是

使 用 在 耗 燃 油 量 測 試 的 市 內 行 車 周 期 時 所 收 集

得 來 的 廢 氣 量 資 料 計 算 所 得 。  

 

 

5. 載 客 車 輛 的 分 類  

 

5.1 根 據 本 計 劃 ， 載 客 車 輛 會 按 引 擎 的 汽 缸 容 積 分 成 以 下 的 7類 –  

表 1 :  載 客 車 輛 的 分 類  

類 別  引 擎 的 汽 缸 容 積  

1 Ve ≤ 1,500 毫升 

2 1,500 < Ve ≤ 2,000 毫升 

3 2,000 < Ve ≤ 2,500 毫升 

4 2,500 < Ve ≤ 3,000 毫升 

5 3,000 < Ve ≤ 3,500 毫升 

6 3,500 < Ve ≤ 4,500 毫升 

7 4,500 毫升 < Ve 

 

 

6. 測 試 方 法 及 標 準  

 

測 試 方 法  

6.1 載 客 車 輛 的 設 計 及 特 點 各 有 不 同 ， 當 中 有 不 少 項 目 會 影 響 車 輛 的 耗

燃 油 量 ， 包 括 車 輛 大 小 、 重 量 、 引 擎 容 積 、 功 率 、 速 度 及 傳 動 方 式

等 。 耗 燃 油 量 是 買 車 人 士 在 選 購 新 的 載 客 車 輛 時 經 常 會 考 慮 的 因

素 。 現 時 ， 部 分 車 輛 的 耗 燃 油 量 數 字 會 在 銷 售 小 冊 子 /技 術 規 格 上 列

明 ， 汽 車 陳 列 室 亦 會 應 客 人 的 要 求 提 供 有 關 資 料 。 不 過 ， 所 引 述 的

耗 燃 油 量 數 字 通 常 都 是 根 據 製 造 商 所 屬 國 家 的 測 試 程 序 及 /或 規 例 來

計 算 ， 而 非 根 據 統 一 的 測 試 標 準 來 訂 定 。  

 

6.2 為 使 消 費 者 能 對 不 同 商 標 及 型 號 車 輛 的 耗 燃 油 量 作 出 比 較 ， 並 選 出

最 節 省 燃 料 的 車 輛 ， 汽 車 耗 燃 油 量 必 須 按 照 一 套 相 同 的 測 試 條 件 來

計 算 。 在 香 港 出 售 的 載 客 車 輛 ， 很 多 都 是 根 據 歐 洲 、 日 本 及 美 國 標

準 來 製 造 及 測 試 。 鑒 於 市 場 情 況 ， 如 車 輛 耗 燃 油 量 是 根 據 歐 洲 聯 盟

指 令 80/1268/EEC 的 最 新 版 本 、 日 本 工 業 標 準 JIS D 1012 及 TRIAS 

5-3-1999， 或 美 國 聯 邦 規 例 法 典 40 CFR600 來 計 算 ， 本 計 劃 亦 會 接

受 。 這 些 標 準 均 載 明 測 試 程 序 、 耗 燃 料 量 計 算 法 及 測 試 周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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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體 耗 燃 油 量 （ 香 港 ）  

6.3 如 載 客 車 輛 是 根 據 日 本 標 準 接 受 測 試 ， 按 照 10． 15油 耗 模 式 操 作 計

算 所 得 的 耗 燃 油 率 會 視 作 整 體 耗 燃 油 量 （ 香 港 ）。  

 

6.4  如 載 客 車 輛 是 根 據 歐 洲 或 美 國 標 準 接 受 測 試，整 體 耗 燃 油 量（ 香 港 ）

的 數 字 ， 是 由 市 內 及 公 路 行 車 周 期 的 耗 燃 油 量 推 算 出 來 。 我 們 會 把

模 擬 本 港 汽 車 的 市 區 道 路 及 公 路 平 均 使 用 量 ， 作 為 預 設 的 加 權 因

數 ， 並 在 計 算 這 兩 組 數 字 時 加 以 引 用 ， 然 後 再 將 這 兩 個 消 耗 量 加 權

數 字 相 加 ， 得 出 整 體 耗 燃 油 量 （ 香 港 ） 的 數 字 。 當 局 在 計 算 這 些 加

權 因 數 時 ， 會 參 考 運 輸 署 公 布 的 「 車 輛 -公 里 」 數 據 。 現 時 ， 本 計 劃

所 使 用 的 加 權 因 數 如 下 –  

%市 內   = 40% 

%公 路   = 60% 

 

全 年 耗 燃 油 量  

6.5 全 年 耗 燃 油 量 是 根 據 汽 車 的 整 體 耗 燃 油 量（ 香 港 ）及 每 年 行 走 10,000

公 里 來 計 算 的 。  

 

計 算 方 法  

6.6  如 載 客 車 輛 是 根 據 日 本 標 準 接 受 測 試 ， 按 照 10． 15油 耗 模 式 操 作 計

算 所 得 的 耗 燃 油 率 會 視 作 整 體 耗 燃 油 量 （ 香 港 ）  

FCc (HK)  = FC (Japan) 

上 式 中    

FCc (HK)  = 整 體 耗 燃 油 量 （ 香 港 ）（ 公 里 /升 ）  

FC (Japan)  = 這 個 車 輛 型 號 的 市 內 及 公 路 行 車 耗 燃 油 量 （ 公 里 /升 ） 

全 年 耗 燃 油 量 以 下 述 方 程 式 計 算 ：  

全 年 耗 燃 油 量  = 10,000 / FCc 

 

6.7  如 載 客 車 輛 是 根 據 歐 洲 或 美 國 標 準 接 受 測 試，整 體 耗 燃 油 量（ 香 港 ）

是 市 內 行 車 耗 燃 油 量 及 公 路 行 車 耗 燃 油 量 的 平 均 數 ， 並 以 模 擬 本 港

汽 車 市 區 道 路 /公 路 使 用 量 的 本 地 因 數 ， 進 行 加 權 計 算 而 得 出 來 的 ：  

FCc (HK) = % urban (urban FC) + % highway (highway FC)  

= 0.4 (urban FC) + 0.6  (highway FC) 

上 式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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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 (HK)  = 整 體 耗 燃 油 量 （ 香 港 ）（ 升 /100公 里 ）  

% urban  = 本 港 汽 車 的 市 區 道 路 平 均 使 用 量  

urban FC = 這 個 車 輛 型 號 的 市 內 行 車 耗 燃 油 量 （ 升 /100公 里 ）  

% highway = 本 港 公 路 的 平 均 使 用 量  

highway FC = 這 個 車 輛 型 號 的 公 路 行 車 耗 燃 油 量 （ 升 /100公 里 ）  

全 年 耗 燃 油 量 以 下 述 方 程 式 計 算 ：  

全 年 耗 燃 油 量  = FCc x 100 

 

6.8 參 與 本 計 劃 的 載 客 車 輛 ， 亦 須 符 合 環 境 保 護 署 及 運 輸 署 有 關 廢 氣 排

放 及 車 輛 檢 查 的 規 定 ， 且 在 申 請 標 籤 時 須 提 交 下 述 文 件 的 副 本 ：  

–  由 環 境 保 護 署 發 出 的 批 准 信 /豁 免 信 ， 以 證 明 符 合 車 輛 廢 氣 排 放

的 規 定 ； 及  

–  由 運 輸 署 發 出 的 車 輛 類 型 核 准 證 明 書 或 車 輛 宜 於 道 路 上 使 用 證

明 書 ， 以 證 明 符 合 車 輛 檢 查 的 規 定 。  

 

 

7 能 源 標 籤  

 

7.1  能 源 標 籤 應 載 有 耗 燃 油 量 的 資 料，而 耗 燃 油 量 是 根 據 本 文 件 第 6部 所

要 求 的 標 準 及 方 法 來 計 算 。 能 源 標 籤 會 發 給 已 進 行 耗 燃 油 量 測 試 ，

並 且 符 合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有 關 廢 氣 排 放 測 試 及 車 輛 檢 驗 的 法 例 規 定

的 新 車 輛 。  

 

張 貼 標 籤 的 位 置  

7.2  能 源 標 籤 應 張 貼 於 司 機 一 邊 的 擋 風 玻 璃 下 角， 標 籤 上 的 資 料 應 清 晰

可 辨 ， 且 在 車 外 亦 能 看 得 見 。 標 籤 應 一 直 張 貼 於 車 上 ， 直 至 車 輛 送

到 最 終 消 費 者 手 上 為 止 。 參 與 者 應 確 保 在 陳 列 室 展 示 的 每 部 相 同 型

號 的 車 輛 均 貼 有 該 標 籤 。 該 能 源 標 籤 亦 可 張 貼 於 只 用 作 展 示 該 部 車

輛 資 料 的 告 示 板 上 。  

 

顏 色 及 尺 寸  

7.3  能 源 標 籤 應 印 刷 於 以 白 色 為 底 色 的 物 料 上 ， 而 使 用 的 顏 色 及 尺 寸 則

如 附 件 1所 示。該 標 籤 應 以 中 英 文 印 製。其 軟 複 本 可 向 機 電 工 程 署 能

源 效 益 事 務 處 索 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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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籤 質 量  

7.4  若 標 籤 會 於 車 輛 上 張 貼 ， 所 使 用 的 物 料 應 耐 用 且 能 撕 除 ， 並 以 適 用

於 擋 風 玻 璃 者 為 佳 。  

 

標 籤 上 的 資 料  

7.5  能 源 標 籤 上 的 資 料 應 參 照 附 件 1所 示 的 標 籤 格 式 及 字 眼。標 籤 應 包 含

市 內 及 公 路 行 車 測 試 周 期 的 耗 燃 油 量 資 料 。  

 

 

8. 測 試 設 施 及 測 試 機 構  

 

8.1 有 關 測 試 應 由 獨 立 的 認 可 測 試 機 構 進 行 ， 或 由 汽 車 製 造 商 或 進 口 商

在 自 設 的 測 試 設 施 進 行 。 測 試 機 構 如 符 合 以 下 所 述 的 準 則 ， 其 測 試

結 果 及 簽 發 的 證 明 書 亦 會 獲 當 局 接 納 。  

a) 根 據 80/1268/EEC 的 最 新 版 本 或 JIS D 1012 或 40 CFR600 或 其 他

同 等 的 國 際 標 準 ， 就 車 輛 廢 氣 排 放 及 耗 燃 油 量 進 行 歐 洲 共 同 體

類 型 核 准 測 試 或 國 家 類 型 核 准 測 試 者 ； 或  

b) 根 據 80/1268/EEC 的 最 新 版 本 或 JIS D 1012 或 40 CFR600 或 其 他

同 等 的 國 際 標 準 ， 進 行 汽 車 廢 氣 排 放 及 耗 燃 油 量 測 試 ， 並 獲 國

際 認 可 核 證 機 構 審 定 者 ； 或  

c) 根 據 80/1268/EEC 的 最 新 版 本 或 JIS D 1012 或 40 CFR600 或 其 他

國 際 認 可 的 廢 氣 排 放 及 耗 燃 油 量 標 準 ， 成 功 進 行 汽 車 廢 氣 排 放

及 耗 燃 油 量 測 試 者 ， 而 這 些 測 試 均 由 另 一 個 國 際 認 可 的 核 證 團

體 評 估 及 核 證 ； 或  

d) 測 試 中 心 或 測 試 設 備 能 提 供 令 當 局 滿 意 可 供 替 代 的 證 據 。 有 關

證 據 最 少 須 包 括 ：  

i)  詳 列 測 試 機 構 品 質 管 理 系 統 及 儀 器 校 準 管 理 計 劃 的 文 件 ；

及  

ii )  顯 示 測 試 設 施 及 人 員 均 適 合 根 據 80/1268/EEC 的 最 新 版 本

或 JIS D 1012 或 40 CFR600 或 其 他 同 等 的 國 際 廢 氣 排 放 標

準 進 行 廢 氣 排 放 及 耗 燃 油 量 測 試 的 文 件 ； 及  

iii )  車 輛 廢 氣 排 放 測 試 的 相 關 報 告 樣 本 ， 包 括 所 有 排 放 測 試 的

數 據 及 量 度 記 錄 和 圖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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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註 冊 及 參 與  

 

註 冊 程 序  

9.1 我 們 歡 迎 及 鼓 勵 所 有 汽 車 製 造 商 、 進 口 商 及 其 他 涉 及 汽 油 載 客 車 輛

分 銷 網 絡 的 相 關 人 士 參 與 本 計 劃 。 當 局 會 發 出 邀 請 信 給 已 知 的 汽 車

製 造 商 及 進 口 商 。 不 過 ， 無 論 是 否 獲 得 邀 請 ， 任 何 人 士 均 可 提 交 註

冊 申 請 。  

 

9.2 邀 請 信 範 本 見 附 件 2。  

 

9.3 申 請 人 須 正 式 提 出 申 請 ， 並 透 過 郵 遞 、 傳 真 或 電 郵 方 式 把 申 請 信 送

交 ：  

香 港 九 龍 灣 啟 成 街 3號  

機 電 工 程 署  

能 源 效 益 事 務 處  

總 工 程 師  /  能 源 效 益 A 

為 了 能 有 效 推 行 本 計 劃 ， 申 請 人 必 須 承 諾 切 實 履 行 本 計 劃 列 明 的 責

任 及 義 務。附 件 3所 載 的 申 請 信 範 本 載 有 上 述 義 務 的 詳 情，而 該 範 本

乃 供 申 請 時 使 用 。 為 方 便 有 關 人 士 提 出 申 請 ， 申 請 表 格 現 可 於 機 電

工 程 署 網 頁 下 載 或 使 用 網 上 申 請 。  

 

註 冊 所 需 提 交 的 資 料  /  文 件  

9.4 參 與 本 計 劃 的 每 輛 汽 油 載 客 車 輛 的 商 標 和 型 號 須 附 有 認 可 測 試 中 心

發 出 的 測 試 報 告 ， 載 列 耗 燃 油 量 的 測 試 結 果 ， 而 與 申 請 信 一 併 提 交

的 技 術 資 料 詳 情 如 下 ：  

a) 公 司 資 料  

名 稱 、 地 址 、 電 話 號 碼 、 傳 真 號 碼 、 電 郵 、 聯 絡 人 、 進 口 商 、

分 銷 商 等  

b) 申 請 參 與 本 計 劃 的 載 客 車 輛 資 料  

車 輛 名 稱 、 車 輛 類 別 （ 參 閱 第 五 部 ）、 座 位 數 量 、 商 標 及 型 號 、

原 產 地  

c) 負 責 印 製 及 張 貼 能 源 標 籤 的 團 體  

d) 開 始 在 載 客 車 輛 上 張 貼 能 源 標 籤 的 日 期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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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提 交 能 源 標 籤 所 載 的 全 部 資 料 ， 包 括  

商 標 （ 中 英 文 ）  

型 號 （ 中 英 文 ）  

原 產 地  

汽 油 載 客 車 輛 類 別 （ 參 閱 第 5部 ）  

引 擎 容 積 （ 毫 升 ）  

氣 缸 數 目  

市 內 行 車 耗 燃 油 量 （ 升 /100公 里 ）  

公 路 行 車 耗 燃 油 量 （ 升 /100公 里 ）  

按 10• 15油 耗 模 式 計 算 的 耗 燃 油 量 （ 公 里 /升 ）  

整 體 耗 燃 油 量 （ 香 港 ）（ 歐 美 標 準 用 升 /100公 里 ， 日 本 標 準 用 公

里 /升 ）  

全 年 耗 燃 油 量 （ 升 ）  

汽 車 大 小 （ 長  × 闊 ）  

燃 料 類 別  

傳 動 系 統 種 類 （ 例 如 ： 自 動 波 、 手 動 波 ）  

檔 數 /速 度 （ 例 如 ： 手 動 波 四 前 速 、 自 動 波 三 前 速 ）  

驅 動 系 統 （ 例 如 ： 前 輪 驅 動 、 四 輪 驅 動 ）  

f)   技 術 資 料 及 計 算 的 證 明 文 件  

測 試 報 告 ：  

-  根 據 歐 洲 理 事 會 指 令 70/220/EEC 類 別 1 測 試 程 序 的 最 新 版

本、或 日 本 國 土 交 通 省 10.15 油 耗 模 式、或 美 國 環 境 保 護 局

1975 年 聯 邦 測 試 程 序 量 得 的 一 氧 化 碳 、 二 氧 化 碳 及 碳 氫 化

合 物 排 放 量 。  

-  根 據 80/1268/EEC 的 最 新 版 本 、 或 JIS D 1012 及 TRIAS 

5-3-1999 所 指 的 10.15 油 耗 模 式 、 或 40 CFR600 所 指 的 市

內 及 公 路 行 車 周 期 量 得 的 市 區 及 公 路 行 車 周 期 耗 燃 油 量 。  

-  行 駛 10,000 公 里 的 全 年 耗 燃 油 量 。  

計 算 步 驟 ：  

–  一 氧 化 碳 、 二 氧 化 碳 及 碳 氫 化 合 物 排 放 量  

–  市 內 及 公 路 行 車 耗 燃 油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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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 油 耗 模 式 耗 燃 油 量  

–  整 體 耗 燃 油 量 （ 香 港 ）  

–  行 駛 10 000 公 里 的 全 年 耗 燃 油 量 。  

g) 雜 項 技 術 資 料 ：  

產 品 資 料 目 錄  

技 術 規 格  

其 他  

h) 由 環 境 保 護 署 發 出 的 批 准 信 或 豁 免 信 ， 以 證 明 該 型 號 的 車 輛 符

合 車 輛 廢 氣 排 放 標 準 。  

i)   由 運 輸 署 發 出 的 車 輛 類 型 核 准 證 明 書 或 車 輛 宜 於 道 路 上 使 用 證

明 書 ， 以 證 明 有 關 車 輛 符 合 車 輛 測 試 規 定 。  

上 述 資 料 亦 可 於 附 件 4「 提 交 給 能 源 效 益 事 務 處 的 資 料 」 找 到 。  

 

9.5 所 提 供 的 文 件 上 需 有 公 司 名 稱 及 蓋 印 。 所 有 提 交 當 局 的 測 試 報 告 影

印 本 均 須 經 認 可 測 試 機 構 認 證 。  

 

 

接 受 註 冊  

9.6 在 接 獲 申 請 後 ， 當 局 會 著 手 處 理 ， 並 核 實 該 申 請 註 冊 的 載 客 車 輛 是

否 屬 於 適 當 的 車 輛 類 別 ， 以 及 有 否 根 據 所 提 交 的 數 據 正 確 計 算 出 耗

燃 油 量 。 對 耗 燃 油 量 數 據 的 準 確 程 度 、 有 否 不 一 致 之 處 及 不 符 合 規

定 的 地 方 ， 當 局 會 根 據 第 11.3段 、 11.4段 及 11.5段 的 規 定 來 處 理 。  

 

9.7 若 申 請 獲 接 納 ， 當 局 會 在 收 到 所 需 資 料 後 17個 工 作 天 內 向 參 與 者 發

出 通 知 。 參 與 者 會 獲 准 在 「 已 註 冊 」 的 車 輛 上 貼 上 能 源 標 籤 。 已 註

冊 車 輛 的 製 造 商 及 進 口 商 均 須 確 保 已 按 第 7部 的 規 定，正 確 印 製 能 源

標 籤 ， 並 張 貼 在 「 已 註 冊 」 的 車 輛 上 。 接 納 信 範 本 見 附 件 5。  

 

9.8 若 申 請 被 拒，當 局 亦 會 在 收 到 所 需 資 料 後 17個 工 作 天 內 發 出 附 件 6所

示 的 拒 絕 通 知 書 。  

 

9.9 註 冊 的 流 程 圖 見 附 件 7。  

 

參 與 者 的 責 任 及 義 務  

9.10 參 與 者 須 履 行 以 下 責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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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按 第 9.3段、9.4段 和 9.5段 所 列 的 格 式 及 程 序 提 交 申 請 及 包 括 測 試

結 果 的 有 關 資 料 ；  

b) 透 過 認 可 測 試 中 心 進 行 測 試 ， 並 須 符 合 指 定 的 測 試 方 法 及 分 類

計 劃 ；  

c) 自 費 印 製 及 張 貼 能 源 標 籤 ；  

d) 在 某 商 標 及 型 號 的 車 輛 註 冊 本 計 劃 後 ， 即 把 詳 情 通 知 其 分 銷 網

絡 的 其 他 銷 售 代 理 ；  

e) 容 許 獲 當 局 授 權 的 人 士 在 其 樓 宇 內 對 已 註 冊 的 車 輛 進 行 隨 機 /特

別 檢 查 ；  

f)  若 發 現 已 註 冊 的 車 輛 有 不 符 合 規 定 的 地 方 ， 或 檢 查 結 果 顯 示 所

展 示 的 能 源 標 籤 資 料 並 不 準 確 ， 參 與 者 須 自 費 在 認 可 測 試 機 構

重 新 進 行 測 試，並 須 在 當 局 指 定 的 期 限 內 把 測 試 結 果 送 交 當 局； 

g) 先 前 與 申 請 信 一 併 提 交 當 局 的 技 術 資 料 及 數 據 若 有 任 何 變 動 ，

須 知 會 當 局 ；  

h) 若 已 註 冊 的 車 輛 的 表 現 未 能 符 合 第 5及 第 6部 的 規 定 ， 而 有 關 情

況 又 未 能 即 時 糾 正 ， 則 當 局 可 下 令 把 該 車 輛 從 計 劃 中 除 名 ， 參

與 者 須 接 受 有 關 安 排 ； 以 及  

i)  立 即 除 去 所 有 貼 在 被 除 名 車 輛 上 的 能 源 標 籤 。  

 

9.11 按 本 計 劃 註 冊 的 車 輛 詳 情 會 記 錄 在 當 局 保 存 的 登 記 冊 上 。 機 電 工 程

署 會 定 期 將 更 新 的 註 冊 記 錄 及 車 輛 的 技 術 資 料 上 載 於 其 網 頁 ， 供 市

民 和 有 興 趣 的 人 士 瀏 覽 及 參 考 。  

 

終 止 註 冊  

9.12 在 參 與 者 表 現 欠 佳 的 情 況 下 ， 例 如 ：  

a) (一 再 )無 法 履 行 第 9.10段 所 列 明 的 義 務 ；   

b) 在 標 籤 上 提 供 虛 假 或 不 確 或 誤 導 的 資 料 ； 或  

(c)  署 長 在 任 何 其 他 情 況 下 認 為 有 關 該 車 輛 的 註 冊 會 違 反 公 眾 利

益 。  

當 局 可 向 參 與 者 發 出 書 面 通 知 ， 即 時 把 該 車 輛 從 註 冊 計 劃 中 除 名 。

車 輛 一 經 除 名 ， 便 不 得 再 貼 上 能 源 標 籤 。  

 

9.13 即 使 當 局 並 未 根 據《 商 品 說 明 條 例 》  (第 362章 )或《 版 權 條 例 》  (第

528章 )採 取 任 何 法 律 行 動 ， 有 關 車 輛 仍 可 被 除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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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參 與 者 若 決 定 不 再 參 與 本 計 劃 ， 又 或 決 定 讓 已 註 冊 的 型 號 由 註 冊 載

客 車 輛 名 單 中 除 名 ， 最 少 須 提 早 3個 月 通 知 當 局 。  

 

 

10. 法 律 條 文  

 

10.1 本 計 劃 是 一 個 自 願 參 與 的 計 劃 。 不 過 ， 在 標 籤 提 供 虛 假 資 料 ， 從 而

濫 用 本 計 劃 者 ， 可 能 違 反 《 商 品 說 明 條 例 》 (第 362章 )的 規 定 。  

 

10.2 任 何 人 仕 不 得 混 水 摸 魚 ， 未 經 當 局 許 可 而 在 其 車 輛 上 使 用 標 籤 。 因

為 根 據 《 版 權 條 例 》 (第 528章 )， 這 樣 做 會 構 成 侵 犯 版 權 的 行 為 。  

 

 

11. 符 合 規 定 、 監 察 及 檢 查  

 

目 的  

11.1 為 了 維 持 本 計 劃 的 可 信 性 ， 並 繼 續 維 繫 消 費 者 對 本 計 劃 的 信 心 ， 實

有 需 要 檢 查 參 與 計 劃 的 載 客 車 輛 的 能 源 標 籤 是 否 符 合 本 計 劃 的 規

定 。 此 外 ， 為 了 避 免 非 參 與 者 混 水 摸 魚 ， 使 用 未 經 批 准 的 標 籤 ， 即

使 車 輛 並 未 根 據 本 計 劃 註 冊，當 局 亦 可 對 這 些 車 輛 進 行 合 適 的 檢 查。 

 

範 圍  

11.2 檢 查 的 範 圍 包 括 抽 樣 檢 查 及 測 試 以 下 項 目 ：  

(a)  註 冊 車 輛 有 否 貼 上 能 源 標 籤 ；  

(b) 註 冊 車 輛 上 的 能 源 標 籤 是 否 按 第 7.2 段 的 規 定 貼 於 司 機 一 邊 的

擋 風 玻 璃 下 角 ， 並 清 晰 可 見 ；  

(c) 所 展 示 的 能 源 標 籤 是 否 跟 第 7 部 規 定 的 正 確 式 樣 一 致 ；  

(d) 能 源 標 籤 上 的 資 料 是 否 與 有 關 記 錄 一 致 ；  

(e) 以 隨 機 重 新 測 試 方 式 ， 查 核 參 與 者 所 提 交 的 資 料 是 否 正 確 ； 以

及  

(f)  未 經 註 冊 的 車 輛 有 否 展 示 未 經 批 准 的 能 源 標 籤 。  

 

11.3 若 發 現 已 註 冊 的 車 輛 有 不 符 合 規 定 的 地 方 ， 當 局 會 要 求 參 與 者 立 即

補 救 ， 並 報 告 跟 進 行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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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若 在 隨 機 測 試 中 ， 發 現 已 註 冊 的 車 輛 在 標 籤 上 提 供 錯 誤 的 耗 燃 油 量

數 據 ，當 局 可 要 求 參 與 者 在 當 局 認 可 的 測 試 機 構 內，按 第 6部 所 述 的

測 試 方 法 ， 自 費 另 外 進 行 耗 燃 油 量 測 試 。  

 

11.5 若 證 實 已 註 冊 的 車 輛 有 不 符 合 規 定 的 地 方 ， 而 參 與 者 又 沒 有 採 取 補

救 行 動 ， 則 當 局 可 下 令 把 車 輛 從 本 計 劃 中 除 名 。 若 參 與 者 在 署 長 收

回 能 源 標 籤 的 使 用 權 後 沒 有 把 標 籤 除 去 ， 可 能 會 違 反 有 關 條 例 。  

 

檢 查 人 員  

11.6 當 局 會 授 權 檢 查 人 員 監 察 及 檢 查 載 客 車 輛 是 否 符 合 規 定 。 有 關 人 員

會 攜 帶 適 當 的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 並 會 在 進 行 檢 查 時 應 要 求 出 示 證 件 ，

但 卻 不 會 在 進 行 檢 查 前 事 先 通 知 參 與 者 。  

 

11.7 參 與 者 有 責 任 准 許 檢 查 人 員 進 入 其 樓 宇 ， 以 進 行 檢 查 。  

 

檢 查 方 式  

11.8 當 局 會 以 隨 機 方 式 ， 為 已 註 冊 本 計 劃 的 載 客 車 輛 進 行 檢 查 。 當 局 會

根 據 註 冊 記 錄 及 資 源 分 配 ， 每 年 制 定 隨 機 檢 查 計 劃 。  

 

11.9 除 了 隨 機 檢 查 外 ， 檢 查 人 員 會 因 應 投 訴 而 進 行 特 別 檢 查 。 當 局 會 視

乎 投 訴 性 質 來 決 定 檢 查 項 目 ， 並 會 包 括 第 11.2段 所 載 的 所 有 檢 查 。  

 

11.10 檢 查 一 般 在 車 輛 陳 列 室 進 行 ， 如 有 需 要 ， 亦 會 在 貨 倉 檢 查 。  

 

11.11 檢 查 結 果 將 會 妥 善 記 錄 ， 供 日 後 分 析 之 用 ， 亦 會 用 以 評 估 計 劃 的 成

效 。  

 

 

12. 投 訴 及 上 訴  

 

12.1 當 局 會 負 責 處 理 參 與 者 及 其 他 人 士 就 與 計 劃 有 關 事 宜 所 提 出 的 投

訴 。  

 

處 理 投 訴 程 序  

12.2 署 長 會 確 保 投 訴 得 到 妥 善 記 錄 及 處 理 ， 絕 無 延 誤 。  

 

12.3 當 局 會 就 投 訴 進 行 初 步 調 查 ， 並 在 合 理 時 間 內 回 覆 投 訴 人 。 至 於 需

要 進 行 實 地 檢 查 和 測 試 機 構 的 投 訴 ， 當 局 會 給 予 投 訴 人 初 步 答 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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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當 局 會 把 調 查 結 果 或 就 投 訴 所 作 的 判 決 知 會 投 訴 人 。  

 

上 訴 程 序  

12.5 參 與 者 如 對 當 局 根 據 第 11部 所 作 出 的 判 決 或 行 動 感 到 受 屈 ， 可 向 署

長 上 訴 ， 並 以 書 面 說 明 上 訴 理 據 。  

 

12.6 除 非 署 長 認 為 會 違 反 公 眾 利 益 ， 否 則 他 可 決 定 在 接 獲 上 訴 當 日 起 暫

停 執 行 當 局 的 判 決 或 行 動，直 至 上 訴 獲 處 理、被 撤 回 或 被 放 棄 為 止 。 

 

12.7 署 長 可 向 上 訴 人 發 出 通 知 書 ， 要 求 上 訴 人 與 他 或 其 代 表 會 面 ， 並 提

供 文 件 及 與 上 訴 有 關 的 證 據 。  

 

12.8 署 長 應 把 其 決 定 及 理 據 知 會 上 訴 人 ， 有 關 判 決 將 會 是 最 終 判 決 ， 並

且 具 有 約 束 力 。  

 

 

13. 維 持 計 劃  

 

13.1 為 了 確 保 計 劃 在 引 入 後 能 繼 續 有 效 率 及 有 效 地 運 作 ， 實 需 要 一 個 合

適 的 維 持 制 度 。  

 

13.2 維 持 制 度 主 要 包 括 ：  

a) 不 斷 更 新 與 計 劃 參 與 者 相 關 的 資 料 ：  

i)  註 冊 車 輛 的 詳 細 資 料 ， 例 如 登 記 號 碼 、 註 冊 或 除 名 (如 有 的

話 )日 期 、 耗 燃 油 量 數 據 、 商 標 、 型 號 及 其 他 相 關 資 料 ； 以

及  

ii )  分 銷 網 絡 中 註 冊 進 口 商、製 造 商、本 地 代 理 等 的 詳 細 資 料 ，

例 如 地 址 、 註 冊 或 除 名 (如 有 的 話 )日 期 等 。  

b) 定 期 檢 討 測 試 方 法 、 申 請 註 冊 和 監 察 程 序 等 ， 以 配 合 製 造 商 、

進 口 商 及 零 售 商 等 的 需 要 ； 以 及  

c) 不 斷 衡 量 本 計 劃 的 成 效 及 評 估 所 需 改 變 。  

 

 

14. 未 來 發 展  

 

14.1 當 局 希 望 在 本 計 劃 推 出 後 ， 市 場 會 逐 漸 淘 汰 能 源 效 益 較 低 的 車 輛 ，

並 提 高 市 民 對 使 用 燃 料 效 益 較 高 車 輛 的 意 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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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為 進 一 步 方 便 市 民 挑 選 具 能 源 效 益 的 器 具 及 提 升 市 民 對 節 約 能 源 的

意 識 ， 政 府 已 透 過 《 能 源 效 益 （ 產 品 標 籤 ） 條 例 》 推 行 強 制 性 能 源

效 益 標 籤 計 劃 。  

 

14.3 根 據 強 制 性 能 源 效 益 標 籤 計 劃 ， 在 本 港 供 應 的 訂 明 產 品 須 貼 上 能 源

標 籤 ， 讓 消 費 者 知 悉 有 關 產 品 的 能 源 效 益 表 現 。 已 納 入 強 制 性 能 源

效 益 標 籤 計 劃 的  8類 訂 明 產 品 ， 分 別 是 空 調 機 、 冷 凍 器 具 、 緊 湊 型

熒 光 燈（ 慳 電 膽 ）、 洗 衣 機 、 抽 濕 機 、 電 視 機 、 電 磁 爐 和 儲 水 式 電 熱

水 器 。  

 



香港汽油載客車輛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能源標籤的式樣  附件 1  

香港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 汽油載客車輛 A1.1 

A1.1 –標籤的式樣  (跟據歐洲標準測試 ) 

 

 

 

 

 

 

 

 

 

 

 

 

 

 

 

 

 

 

 

 

 

 

 

 

195 mm 

153 mm 

21 mm 

92 mm 

16 mm 

公路行車 

Highway 

8.5 
L/100 km 

市內行車 

Urban 

18.3 
L/100 km 

估計每年耗燃油量* 

Estimated Annual 

Fuel Consumption* 

The data are provided according to EMSD’s 
approved criteria and testing methods.  
Actual fuel consumption depends on factors 
such as traffic conditions, vehicle conditions 
and how you drive. 

所提供資料均根據機電工程署所認可的準
則及測試方法列出，實際燃料消耗量需視
乎交通路面情況、汽車狀況以及駕駛方式。 

1,242 
Litres 

Make (商標): ABC 

Model (型號) :  

XXXXX-R1234567 

Fuel (燃油) :  Petrol 

Transmission 

(傳動系統) :     Automatic 

Engine Size  

(引擎容積) : 3,387 cc 

 The Hong Kong Energy Efficiency Labelling Scheme for Vehicles is administered by the Electrical &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EMSD),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registration record can be found at 
the EMSD website at http://www.emsd.gov.hk 

香 特別行政區政府機電工程署負責推行汽車能源效益標籤計劃。有關註冊記錄可查閱網址 www.emsd.gov.hk。 

1 

1 

2 3 

4 

5 5 

9 

10 

* Based on 10,000 km travelled per year, and 
urban/highway ratio of 40%/60%. 

* 以每年行車一萬公里計，其中四成為市內行
車，另外六成為公路行車。 

 

6 mm 

 

測試標準 : 

Test Standard : 
 

Fuel consumption can only be compared based on the same test standard.  只可基於同一測試標準比較耗燃油量。 

 80/1268/EEC 
8 

6 

7 
18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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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 汽油載客車輛 A1.2 

A1.2 –標籤的式樣  (跟據美國標準測試 ) 

 

 

 

 

 

 

 

 

 

 

 

 

 

 

 

 

 

 

 

 

 

 

 

 

195 mm 

153 mm 

21 mm 

92 mm 

公路行車 

Highway 

8.5 
L/100 km 

市內行車 

Urban 

18.3 
L/100 km 

估計每年耗燃油量* 

Estimated Annual 

Fuel Consumption* 

The data are provided according to EMSD’s 
approved criteria and testing methods.  
Actual fuel consumption depends on factors 
such as traffic conditions, vehicle conditions 
and how you drive. 

所提供資料均根據機電工程署所認可的準
則及測試方法列出，實際燃料消耗量需視
乎交通路面情況、汽車狀況以及駕駛方式。 

1,242 
Litres 

Make (商標): ABC 

Model (型號) :  

XXXXX-R1234567 

Fuel (燃油) :  Petrol 

Transmission 

(傳動系統) :     Automatic 

Engine Size  

(引擎容積) : 3,387 cc 

 The Hong Kong Energy Efficiency Labelling Scheme for Vehicles is administered by the Electrical &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EMSD),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registration record can be found at 
the EMSD website at http://www.emsd.gov.hk 

香 特別行政區政府機電工程署負責推行汽車能源效益標籤計劃。有關註冊記錄可查閱網址 www.emsd.gov.hk。 

1 

1 

2 3 

4 

5 5 

9 

10 

* Based on 10,000 km travelled per year, and 
urban/highway ratio of 40%/60%. 

* 以每年行車一萬公里計，其中四成為市內行
車，另外六成為公路行車。 

 

6 mm 

 

測試標準 : 

Test Standard : 
 

Fuel consumption can only be compared based on the same test standard.  只可基於同一測試標準比較耗燃油量。 

 40 CFR600 
8 

6 

7 

18 mm 

16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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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 汽油載客車輛 A1.3 

A1.3–標籤的式樣  (跟據日本標準測試 ) 

 

 

 

 

 

 

 

 

 

 

 

 

 

 

 

 

 

 

 

 

 

 

 

 

195 mm 

153 mm 

21 mm 

92 mm 

16 mm 

 
 

 
 

市內及公路行車 

Urban & Highway 

8.1 
km/L 

估計每年耗燃油量* 

Estimated Annual 

Fuel Consumption* 

The data are provided according to EMSD’s 
approved criteria and testing methods.  
Actual fuel consumption depends on factors 
such as traffic conditions, vehicle conditions 
and how you drive. 

所提供資料均根據機電工程署所認可的準
則及測試方法列出，實際燃料消耗量需視
乎交通路面情況、汽車狀況以及駕駛方式。 

1,242 
Litres 

Make (商標): ABC 

Model (型號) :  

XXXXX-R1234567 

Fuel (燃油) :  Petrol 

Transmission 

(傳動系統) :     Automatic 

Engine Size  

(引擎容積) : 3,387 cc 

 The Hong Kong Energy Efficiency Labelling Scheme for Vehicles is administered by the Electrical &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EMSD),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registration record can be found at 
the EMSD website at http://www.emsd.gov.hk 

香 特別行政區政府機電工程署負責推行汽車能源效益標籤計劃。有關註冊記錄可查閱網址 www.emsd.gov.hk。 

1 

2 3 

4 

5 5 

9 

10 

* Based on 10,000 km travelled per year. 

* 以每年行車一萬公里計。 

 

6 mm 

 

測試標準 : 

Test Standard : 
 

Fuel consumption can only be compared based on the same test standard.  只可基於同一測試標準比較耗燃油量。 

 JIS D 1012 
8 

6 

7 

18 mm 



香港汽油載客車輛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能源標籤的式樣  附件 1  

香港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 汽油載客車輛 A1.4 

A1.4 –顏色要求 (歐洲標準 ) 
 

 

 

 

 

 

 

 

 

 

 

 

 

 

 

 

 

 

 

 

 

 

 

 

White 
20M, 100Y 

100C, 80M 

Line 

Black 

 

公路行車 

Highway 

8.5 
L/100 km 

市內行車 

Urban 

18.3 
L/100 km 

估計每年耗燃油量* 

Estimated Annual 

Fuel Consumption* 

The data are provided according to EMSD’s 
approved criteria and testing methods.  
Actual fuel consumption depends on factors 
such as traffic conditions, vehicle conditions 
and how you drive. 

所提供資料均根據機電工程署所認可的準
則及測試方法列出，實際燃料消耗量需視
乎交通路面情況、汽車狀況以及駕駛方式。 

1,242 
Litres 

Make (商標): ABC 

Model (型號) :  

XXXXX-R1234567 

Fuel (燃油) :  Petrol 

Transmission 

(傳動系統) :     Automatic 

Engine Size  

(引擎容積) : 3,387 cc 

 The Hong Kong Energy Efficiency Labelling Scheme for Vehicles is administered by the Electrical &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EMSD),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registration record can be found at 
the EMSD website at http://www.emsd.gov.hk 

香 特別行政區政府機電工程署負責推行汽車能源效益標籤計劃。有關註冊記錄可查閱網址 www.emsd.gov.hk。 

Background 

White 

 

30Y 

Shadow 

44C, 35M, 30Y, 10K 

* Based on 10,000 km travelled per year, and 
urban/highway ratio of 40%/60%. 

* 以每年行車一萬公里計，其中四成為市內行
車，另外六成為公路行車。 

 

Text 

90M, 100Y 

 

測試標準 : 

Test Standard : 
 

Fuel consumption can only be compared based on the same test standard.  只可基於同一測試標準比較耗燃油量。 

 80/1268/EEC 

45C, 5M, 20Y 

90M, 100Y 

40C, 70Y 

20C, 10Y 

Text 

90M, 100Y 

75C, 30M, 

45Y, 35K 

Other Text 

Black 

20C, 10Y 

30Y 



香港汽油載客車輛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能源標籤的式樣  附件 1  

香港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 汽油載客車輛 A1.5 

A1.5–顏色要求  (美國標準 ) 
 

 

 

 

 

 

 

 

 

 

 

 

 

 

 

 

 

 

 

 

 

 

 

 

White 
20M, 100Y 

100C, 80M 

Line 

Black 

 

公路行車 

Highway 

8.5 
L/100 km 

市內行車 

Urban 

18.3 
L/100 km 

估計每年耗燃油量* 

Estimated Annual 

Fuel Consumption* 

The data are provided according to EMSD’s 
approved criteria and testing methods.  
Actual fuel consumption depends on factors 
such as traffic conditions, vehicle conditions 
and how you drive. 

所提供資料均根據機電工程署所認可的準
則及測試方法列出，實際燃料消耗量需視
乎交通路面情況、汽車狀況以及駕駛方式。 

1,242 
Litres 

Make (商標): ABC 

Model (型號) :  

XXXXX-R1234567 

Fuel (燃油) :  Petrol 

Transmission 

(傳動系統) :     Automatic 

Engine Size  

(引擎容積) : 3,387 cc 

 The Hong Kong Energy Efficiency Labelling Scheme for Vehicles is administered by the Electrical &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EMSD),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registration record can be found at 
the EMSD website at http://www.emsd.gov.hk 

香 特別行政區政府機電工程署負責推行汽車能源效益標籤計劃。有關註冊記錄可查閱網址 www.emsd.gov.hk。 

Background 

White 

 

30Y 

Shadow 

44C, 35M, 30Y, 10K 

* Based on 10,000 km travelled per year, and 
urban/highway ratio of 40%/60%. 

* 以每年行車一萬公里計，其中四成為市內行
車，另外六成為公路行車。 

 

Text 

90M, 100Y 

 

測試標準 : 

Test Standard : 
 

Fuel consumption can only be compared based on the same test standard.  只可基於同一測試標準比較耗燃油量。 

 40 CFR600 

45C, 5M, 20Y 

90M, 100Y 

40C, 70Y 

20C, 10Y 

Text 

90M, 100Y 

75C, 30M, 

45Y, 35K 

Other Text 

Black 

20C, 10Y 

30Y 



香港汽油載客車輛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能源標籤的式樣  附件 1  

香港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 汽油載客車輛 A1.6 

A1.6–顏色要求 (日本標準 ) 

 

 

 

 

 

 

 

 

 

 

 

 

 

 

 

 

 

 

 

 

 

 

 

 

White 
20M, 100Y 

100C, 80M 

Line 

Black 

 

估計每年耗燃油量* 

Estimated Annual 

Fuel Consumption* 

The data are provided according to EMSD’s 
approved criteria and testing methods.  
Actual fuel consumption depends on factors 
such as traffic conditions, vehicle conditions 
and how you drive. 

所提供資料均根據機電工程署所認可的準
則及測試方法列出，實際燃料消耗量需視
乎交通路面情況、汽車狀況以及駕駛方式。 

1,242 
Litres 

Make (商標): ABC 

Model (型號) :  

XXXXX-R1234567 

Fuel (燃油) :  Petrol 

Transmission 

(傳動系統) :     Automatic 

Engine Size  

(引擎容積) : 3,387 cc 

 The Hong Kong Energy Efficiency Labelling Scheme for Vehicles is administered by the Electrical &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EMSD),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registration record can be found at 
the EMSD website at http://www.emsd.gov.hk 

香 特別行政區政府機電工程署負責推行汽車能源效益標籤計劃。有關註冊記錄可查閱網址 www.emsd.gov.hk。 

Background 

White 

 

30Y 

Shadow 

44C, 35M, 30Y, 10K 

* Based on 10,000 km travelled per year. 

* 以每年行車一萬公里計。 

 

 

測試標準 : 

Test Standard : 
 

Fuel consumption can only be compared based on the same test standard.  只可基於同一測試標準比較耗燃油量。 

 JIS D 1012 

45C, 5M, 20Y 

90M, 100Y 

40C, 70Y 

20C, 10Y 

Text 

90M, 100Y 

75C, 30M, 

45Y, 35K 

Other Text 

Black 

20C, 10Y 

30Y 

市內及公路行車 

Urban & Highway 

8.1 
km/L 



香港汽油載客車輛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能源標籤的式樣  附件 1  

香港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 汽油載客車輛 A1.7 

A1.7–標籤字體及大小  

汽油載客車輛能源標籤  

標籤資料的字體應選用‘Arial’及‘新細明體’，字體的大小應參照表 A1

所示的格式。  

 

表 A1 : 標籤字體及大小  

標籤資料  英文  中文  數值  

1.  市內及公路行車  (升 /100 千米 or 千米 /升 )  14^ (14^) 14^ 28^ 

2.  商標及型號  12^ 12^ 12^ 

3.  燃油 ,  傳動系統 ,  引擎容積  10^ 10^ 10 

4.  估計每年耗燃油量  (升 )  12^(10) 12^ 20^ 

5.  註解  8 8 NA 

6.  註解  7 7 NA 

7.  測試標準  11^ 11^ 26 

8.  註解  8^ 8^ NA 

9.  有關註冊記錄提  7 7 NA 

10. 標緻  #   42 34 NA 

 

評註 :  

^ 粗體字 (Bold Character) 

#‘ENERGY LABEL’  及 ‘ 能 源 標 籤 ’ 標 緻 的 字 體 應 選 用 ‘Kabel Ult  

BT’及‘華康新儷粗黑’。  

 

使用顏色  

CMYK – Cyan, Magenta, Yellow, Black  

 
例如 :  

20 C, 26M, 5Y, 35K = 20% Cyan, 26% Magenta, 5% Yellow and 35% 

Black 

 
有關使用顏色的詳細資料請參閱附件 1.4 至 1.6 顏色要求。  

 

 



附件 2  

香港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汽油載客車輛  A 2 . 1  

邀請信範本  

 

本署檔號：EMSD/EEO/TR/03 

來函檔號：  

電話：  

傳真：  

製造商 /進口商 /代理商  

  的名稱及地址   

 

敬啟者：  

 

香港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汽油載客車輛  

邀請申請註冊  

 

在進行所需的諮詢及考慮過各有關方面的意見後，政府決定為本港的汽

油載客車輛引入自願參與能源效益標籤計劃，由（ _______________）起生

效。計劃詳情已定實，現隨附計劃指引一份，以供參考。  

 

閣下為本港的主要汽油載客車輛製造商 /進口商 /代理商，現誠邀閣下

參與本計劃，俾能一起提高本港市民節約能源及改善環境的意識。若有興趣參

與本計劃，請以申請信範本（附件 3）向「總工程師 /能源效益 A」提出申請，

並提交詳細資料，包括附件 4 所列的技術資料。有關申請請逕交下述地址：  

香港九龍啟成街 3 號 

機電工程署  

能源效益事務處  

閣下必須提交準確的測試數據，以支持你的申請。根據本計劃，本署會

進行例行監察及檢查。如發現已註冊的汽油載客車輛不符合規定，本署會考慮

把有關汽油載客車輛從計劃中除名。  

 

如需進一步查詢或更多資料，請與下開簽署人或___________先生（電

話：         ）聯絡。  

 

 

 機電工程署署長  

 （                        代行）  

 

 

    年   月   日  

註  ：   「本計劃」指「香港汽油載客車輛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請刪去不適用者  



附件 3  

香港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汽油載客車輛  A 3 . 1  

申請信範本  
 

來函檔號： E M S D / E E O / T R / 0 3  

本函檔號：  

電話：  

傳真：  

香港九龍啟成街 3 號 

機電工程署  

總工程師 /能源效益 A  

 

敬啟者：  

香港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汽油載客車輛  

申請註冊  

 

本公司是本港 _________________的（製造商 /進口商 /代理商 *）。我們

支持在本港引入上述標籤計劃，並希望成為計劃的其中一個參加者，以推

廣能源效益。  

 

本公司完全明白本計劃所載的責任和義務，並會遵守所有有關的規

定，尤其是以下各項：  

i )  透過認可測試中心進行測試，並符合指定的測試標準；  

i i )  自費製作及張貼指定的能源標籤；  

i i i )  容許獲發出標籤的當局授權的人士，在本公司的房產內對已註

冊的汽油載客車輛進行隨機 /特別檢查；  

i v )  若檢查結果顯示所展示的能源標籤資料並不準確，便須自費在

認可測試中心重新進行測試，並須在當局指定的期限內把測試

結果送交當局；  

v )  與申請信一併提交當局的技術資料及數據若有任何變動，須知

會當局；以及  

v i )  若汽油載客車輛未能展示準確的能源標籤資料，而有關情況又

未能即時糾正，則當局可下令把該汽油載客車輛從計劃中除

名，參與者須接受有關安排。  

 

向當局申請註冊的汽油載客車輛詳細資料載於隨附的文件（附件

4），以供審批。  

 

 

（製造商 /進口商 /代理商名稱及公司印章）  

    年   月   日  

* 請刪去不適用者



附件 4  

香港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汽油載客車輛  A 4 . 1  

提交能源效益事務處的資料  
 

1 .  公司資料：  

名稱、地址、電話號碼、傳真號碼、電郵地址、聯絡人、進口商、

分銷商等  

 

2 .  申請參與計劃的載客車輛資料：  

車輛名稱、車輛類別（參閱第五部）、座位數量、商標及型號、原產地  

 

3 .  負責印製及張貼能源標籤的團體  

 

4 .  開始在汽油載客車輛上張貼能源標籤的日期  

                年         _月  

 

5.  每部汽油載客車輛均須提交能源標籤所載的全部資料：  

商標及型號（中英文）   

原產地  

載客車輛類別（參看第 5 部）  

引擎容積（毫升）  

氣缸數目  

市內行車耗燃油量（升 /100 公里）  

公路行車耗燃油量（升 /100 公里）  

10•15 油耗模式耗燃料量（公里 /升）  

整體耗燃油量（香港）（歐美標準用升 /100 公里，日本標準用公里 /升）  

全年耗燃油量（升）  

汽車大小（長  ×  闊）  

燃料類別  

傳動系統種類  

檔數 /速度  

驅動系統  

 

6.  技術資料及計算的證明文件：  

測試報告：   

-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及碳氫化合物排放量  

-   市內及公路行車循環的耗燃油量（歐美標準用升 /100 公里）  

-  10•15 油耗模式耗燃油量（日本標準用公里 /升）  

-  全年耗燃油量（升）  

 



附件 4  

香港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汽油載客車輛  A 4 . 2  

計算：  

-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及碳氫化合物排放量  

-   市內及公路行車耗燃油量  

-  10•15 油耗模式耗燃油量  

-  整體耗燃油量（香港）  

-  全年耗燃油量  

 

7.  雜項技術資料：  

-  產品資料目錄  

-  技術規格  

-  其他  

 

8.  由環境保護署發出的批准信或豁免信，以證明該型號的車輛符合車輛廢

氣排放的標準。  

 

9.  由運輸署發出的車輛類型核准證明書或車輛宜於道路上使用證明書，以

證明有關車輛符合車輛測試規定。  
 

 

註  ：  所提供的文件上需有公司名稱及蓋印。  

所有提交本事務處的測試報告均須經合適機構認證。  



附件 5  

香港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汽油載客車輛  A 5 . 1  

接納信範本  
 

本署檔號：EMSD/EEO/TR/03 

來函檔號：  

電話：  

傳真：  

 

製造商 /進口商 /代理商  

 的名稱及地址   

 

敬啟者：  

 

香港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汽油載客車輛  

接納註冊申請  

 

參照貴司於     年    月    日的來函文件 (檔號：           )，很高興的告知貴

司，貴司參與上述計劃的註冊申請已獲接納。  

 

現附上已註冊汽油載客車輛的註冊證明書，有關資料如下：  

 

  牌子 /商標 /型號     登記號碼  生效日期  

（                  ）  （              ）  （                    ）  

 

貴司可在每件已按計劃註冊的汽油載客車輛上張貼指定的標籤，標籤的

內容應與閣下在申請 (編號：           ；日期：            )中所提供資料一致。  

 

如對計劃有任何查詢，請與本事務處聯絡。 

 

 

 

 

 

 

   機電工程署署長  

（                 代行）  

 

    年   月   日  



附件 6  

香港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汽油載客車輛  A 6 . 1  

拒絕信範本  
 

本署檔號：EMSD/EEO/TR/03 

來函檔號：  

電話：  

傳真：  

 

 製造商 /進口商 /代理商  

  的名稱及地址   

 

敬啟者：  

 

自願參與能源效益標籤計劃─汽油載客車輛  

拒絕註冊申請  

 

參照貴司於     年    月    日的來函文件(檔號：           )，很遺憾告知貴

司，貴司參與上述計劃的註冊申請不獲接納，理由如下：  

 

1.                                                                               ;   

2.                                                                               ；等。  

 

若貴司日後備妥申請所需文件 /資料，歡迎貴司再次提出申請。  

 

 

 

 

    

 機電工程署署長  

 （                    代行）  

 

    年   月   日  



附件 7  

香港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汽油載客車輛  A 7 . 1  

香港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汽油載客車輛 

註冊流程圖  
 

 

 

 

 

 

 

 

 

 

 

 

 

 

 

 

 

 

 

 

 

 

 

 

 

 

 

 

 

 

 

 

 

 

 

 

 

 

 

 

 

 

 

 

 

 

 

 

 

 

 

 

 

 

計劃開始  

透過  
其他渠道  

製造商  
進口商  
代理商  

提交申請  

及資料  

（見附件 3、4）  

透過  

邀請信  

拒絕  

（見附件 6） 

否  
處理申請  

接納  

(見附件 5 )  

為參與者  

註冊  

記錄  

是  


